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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问题研究
张成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97；

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进步，我国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催生了新就

业形态，改变了我国当前的劳动关系。新就业形态在创造大量新型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劳动关系问题，

比如劳动者权益保障困难等问题。本文从新就业形态诞生的背景和影响入手，分析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

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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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

态”,这表明了党中央对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充分认可与

高度重视。在“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等诸多经济的引擎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物联网、移动支付、app 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经济改革，

推动了我国经济模式和劳动者工作模式的改变，催生了

新就业形态。

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是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的需要。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长

远、稳定的发展，仅仅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

是不够的，还必须去创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就要

求我们去对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重新进行审视和

考察。

1 文献回顾

国内对于新就业形态研究的学术成果较丰富，主要

集中在概念研究（陈云 2023；）、新就业形态下劳动

者权益保障研究（叶静漪 2023；吴清军 2023）、新就

业形态劳动关系研究（谢晖等 2024）。

关于什么是新就业形态，国内学者还没有统一的定

义，存在“新业态”、“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

等诸多表达呈现,说法虽有区别,但其本质都是数字经

济发展的结果,意指与互联网挂钩的就业模式（欧叶荣

2024）。张成刚（2016）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角定义

新就业形态，即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信息技术进步与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同时出现的、

表现为去组织化的、与传统标准就业偏离并且借助大数

据等信息技术升级的灵活就业模式 。朱松岭（2018）

认为新就业形态是传统产业在互联网背景下延伸而诞

生的、还未全部转换成独立新形态的就业形态。朱婉芬

（2019）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她认为新就业形态即依托

于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而衍生出的新型灵活

就业模式。

综上，笔者认为新就业形态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

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支付以及大数据发展而来的新

型灵活就业模式，去雇主化和灵活就业是其典型特征。

在关于劳动关系研究方向的文献研究中，2018年之

前，国内学者主要研究关于企业如何经营管理企业，构

建和谐社会关系。李韬（2017）从政府、民营企业以及

劳动者三个层面构建了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提升途径，

强调了法律介入的重要性。2018 年之后，国内学者关注

到了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但是集中讨论新就业形

态下劳动关系的学术成果较少，主要围绕新就业形态下

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及维护、劳动关系治理以及工会在

其中的作用。王瑾（2025）研究了新就业形态下不完全

劳动关系的特点、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对策。王艳

梅（2024）从理论与实践中建构数字化平台劳动关系的

逻辑与进路。汪雁（2019）强调了法律和工会组织在维

护网约工权益中的作用。潘豪英（2019）和赫腾飞（20

19）等人从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特征出发，分析了

劳动关系的问题以及对策。

2 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现状

2.1 劳动关系变得多样化、灵活化

新就业形态背景下，新型的劳动关系正在茁壮成长，

表现出多样化和灵活化的特征。大量新型的就业方式和

就业岗位在不断发展，劳动关系和劳动场所也发生了巨

变，劳动形式多样化，劳动场所不固定。在劳动合同之

外，劳动雇佣、劳动派遣以及人力资源外包等成为了新

就业形态背景下新兴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形式。自我雇佣、

独立承包以及众包在悄无声息地改变之前单一的劳动

合同和雇佣方式（潘豪英 2019）。

2.2 劳动关系变得不稳定

由于新就业形态下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场所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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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不固定，劳动者可以有更多的自主安排，身兼多

职，这会造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用工困难和用工稳定性

差的情况，从而引起新生一代年轻群体劳动关系动荡，

使得劳动关系不稳定。

2.3 劳动关系协调的难度加大

新就业形态背景下，随着数字经济等信息技术的发

展，自我雇佣和短期雇佣变成了当前潮流，它带给劳动

者便利、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用工的统计困

难。新就业形态下我国的用工模式越发多元化，“互联

网+”的新兴劳动模式与传统用工模式之间产生了一些

新冲突，导致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过度僵化和过度灵活

同时共存的现象，使得劳动关系的协调难度加大。（赫

腾飞 2019）。

2.4 劳动关系保障的难度较高

新就业形态创造了许多新式岗位，给家庭妇女、中

年人、学生党、90后小年轻等带来诸多就业机会，比如

“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自媒体运营者”、

“网红主播”等新型就业岗位。在未来，新就业形态是

不可抵挡的趋势，发展前景较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劳

动者参与到这类就业中，将其作为自己职业首选。虽然

当前我国新型就业形态发展迅猛，但是相关的《劳动法》

尚不完善，现有的法律难以协调当前的新型劳动关系。

2.5 劳动关系边界模糊

在新就业形态下，多种劳动形式迅速成长，队伍逐

渐壮大。相对于传统就业模式而言，劳动者的自由择业

和自己创业的机会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前90 后、00 后

等年轻一代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自我的价值观或者理

想化的就业是他们选择创业或者就业的首要选择。理想

化的就业观念必然也会影响其就业的选择，使得劳动关

系呈现出比较理想化的场面，从而会引起劳动关系边界

的逐渐模糊。

3 我国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问题

3.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够

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主要表

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对劳动报酬的稳定性感到不安。

平台存在拖欠劳动报酬的现象，劳动者维权意识不高，

不能及时向平台索要劳动报酬，对收入稳定性感到担忧。

第二，担心客流量不稳，其自身要承担不饱和的工作量

的后果。第三，超时工作，休息时间不够。第四，存在

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潜在危险，尤其是上门服务和在封闭

空间工作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3.2 社会保障体系不匹配

新就业形态最大的特征就是灵活性、多样性。灵活

就业使得劳动者可以同时从事多个工作，受雇于多个雇

主。雇佣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劳动关系呈现出较强的不

确定性，使得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与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

制度不相匹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

发现, 虽然当前我国养老保险覆盖率很高，达 90%之上,

但是仍有大约 1亿人不在体系内，其中就包括了新就业

形态从业人员。

3.3 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界定不清引发

劳动争议

当前我国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正规就业类、自雇型灵活就业类和他雇型灵活就业类新

就业形态就业者（葛萍 2017）。由于当前还没有比较

明确的劳动法律法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劳动关系争

议仲裁机构所确定的界定标准自然不一样，可能会出现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认定平台和劳动者就业者之间不存

在劳动关系，而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状况（张

宪民 2017）。

3.4 相关劳动法律法规不健全

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对现行的劳动法律体系带来极

大的冲击，传统的法律体系不适用于当前新就业形态劳

动关系，因此无法很好地保障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当前

关于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

关系仍然存在争议。平台运营企业是否能够像传统正规

企业一样承担为劳动者承担缴纳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

责任，是否能够让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享有最低工资保障、

超时加班工资、失业待遇等，都没有得到明晰的答案。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传统法律不再适合

当前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3.5 工会对新就业形态的应对不足

新就业形态下去组织化的增强和用工模式的多样

化导致劳动者的异质性提高，对工会作用的发挥带来一

定程度上的挑战。特别是互联网跨地域以及灵活无边界

的特点，对工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平台经济破除

了空间的阻碍，使得劳动者可以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提

供劳动。我国现行的劳动标准各地区有所不同，同类型

平台在提供的劳动报酬和社保待遇可能不一样，而我国

工会主要依托企业或者地方工会开展工作，使得工会在

新就业形态下不能很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

4 解决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问题的建议

新就业形态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

发展的推动力，作为就业市场的主力军之一，它为我国

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和谐

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和重视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

关系问题，要了解新就业形态的内涵、特征以及存在的

问题，并且积极地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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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强化工会的维权职能

在新就业形态推进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

两个层面加强工会的维权职能。宏观层面上，中华总工

会以及各级地方总工会应该在加强思想的统一认识、介

入相关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过程、加强总体的组织

领导以及完善劳动者维权机制和政策研究上用心。微观

层面上，应该充分发挥乡镇和社区工会的维权作用，在

细微之处下功夫，创新维权方式，努力加强为劳动者服

务的职能，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葛萍 2017）。

4.2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强社会保障机制的吸引

力

社会保障制度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有效机制，政府

应该推动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和修改，建立完善的法律

法规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比如，建立完善的

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失业保险制度。当前我国失业保

险制度存在统筹层次不高等问题，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由于保险费率高等原因，没有加入到失业保险的缴纳

中，享受不到失业保险的便利。（张然,曹华青 2016）。

把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发展

新就业形态就业模式的重要保障手段，政府应通过建立

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更好地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

动权益。

4.3 健全当前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

面对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难度大的问题，

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当前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明确有关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关系的界定标准，对于与企业

平台合作并且取得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应该认定为劳动

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促进和谐稳定

的劳动关系发展。

4.4 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和维权意识

作为劳动者，我们要有主人翁意识和维权意识。当

发现自己的劳动权益受到损害时，应通过多种渠道维护

自己的权益，例如向劳动机关、法院或者用人单位寻求

帮助，积极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现代市场经

济的常态是社会力量参与劳动关系保障，在政府无法涉

及的层面推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潘豪英 2019）。新

就业形态劳动关系涉及到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的参与，为

了让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合理运行，我们需要增加

社会力量，让社会群体参与进来。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就业形态在我国发展势头正好，它既

给我们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也对传统就业形态的

劳动关系带来冲击。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利用好新就业

形态发展带来的好处，不断完善当前的法律体系以及社

会保障机制等，解决新就业形态发展中出现的劳动关系。

在与时俱进中，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的同时，保护好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更好地促进当前我国社会经济

的发展，为构建富强、民主、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社

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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